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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改革四十年的逻辑本质》简介

四十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上是公共风险逻辑。在改

革开放四十年的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

经历了放权、分权、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

态，成为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国家治理改革的突破

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

要理解财政，最重要的是跳出部门思维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每个社会成员都是

社会共同体的细胞，都跟财政关联在一起。从这个意义讲，

财政是公共的，是普惠的，是不偏不倚的。如果财政出现问

题，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得病了，就会面临巨大风险，就需要

治病。财政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给社会这个有机体治病。 

四十年来，是什么在推动我国的财政改革？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推动我国财政改革的是公共风险。

一个国家只有遇到公共风险，才会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财政改革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推进的，变化脉络从

“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 

“家贫国穷”的风险逼出让利放权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家贫国穷”的公共风险。当

时通过放权让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经济建设，率先打破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财政放权、分权改革构建“建

设财政”和“公共财政”。财政分权改革为经济的市场化奠基

铺路，赋予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重塑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

“机会不均”的公共风险推动权利和权力的治理
21世纪初，新公共风险凸显，各类主体机会不均的问

题日益突出，“公共财政”转向“现代财政”。财政改革从“放

权”、“分权”走向“治权”，对权利（力）的界定，处理好权利

与权力的关系，促进权利平等，同时约束公共权力，这就是

治理的基本内容。

首先，突破“所有制财政”。财政要统一税制，劳动者不

论在什么样的所有制企业里就业，财政上都应当是同等待

遇。其次，融合“城市财政”和“农村财政”。城乡分治导致

二元财政结构，到 21世纪初，随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提出，二元财政结构开始走向城乡一体化。第三，从“经

济财政”扩展到“民生财政”。促进不同群体权利的平等，朝

“治权”前进。第四，走向“法治财政”。公共权力如何行使日

益成为一个风险问题，要有效约束公权，必须打造好财政制

度这个笼子，建立法治财政，这就是治理公权。

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
首先，风险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公共风险在加速

形成，我们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的风险更大。

其次，全球公共风险要求我国财政发挥大国财政职能。财政

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推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

凸显，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

（全文发表于《中国财政》2018年第21期，
作者：刘尚希）

列税收挑战，超越了现行国内法和国际税收规则的适应能

力和限度，尤其涉及到能否遵从独立交易原则按照功能履

行、资产投入和风险承担的价值创造贡献来判定收益归属

的问题，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已不适应数字经济全球商业

实践的变化。

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 ：经济规模的跨境

隐身性、紧密关联的数字依赖性和数据用户参与与知识产

权的协同性，改变了跨国企业集团的价值创造模式，出现价

值链模式、价值网络模式和价值商店模式，其价值创造过程

不再如传统价值链模式一样循序，突破传统概念的时间和

空间限制，而呈更加分散化、网络化、虚拟化。数字经济商

业模式下，跨国企业集团不再需要在收益来源国有“物理空

间”的固定经营场所，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CT）改变了原先

被认为是辅助性质、准备性质业务活动，在市场所在国以很

少的、甚至不需要应税存在（Tax Presence）的情况下获取销

售收入和收益，以传统联结度规则来判定常设机构变得越

来越难以适用，收益归属的国际税收规则受到极大挑战。

在规则缺位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为争夺国家税收利益

而开启单边行动，英国和澳大利亚针对规避形成常设机构

而征收转移利润税（Diverted profit tax）；意大利正在推进对

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征收预提税，并修改收益来源地判定所

要求的实体存在相关规定 ；印度对外国公司在印度提供在

线广告等服务征收 6%的“均衡税”；日本法院在 2015年 5月

判决美国纳税人通过互联网在线商店在日本进行销售，其

线下使用的日本公寓和仓库可以构成日本的常设机构。单

边行动将形成对某些企业或市场的侵害性征税，并且会出

现税负不平衡，导致国家间有害税收竞争，使得国际税收规

则的协调和统一难度增加。

我国是数字经济大国，面对外部竞争与挑战，我国应坚

持课税中性原则、兼顾遵从成本和征管成本的税收效率原

则，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如下三个方面 ：要在坚持价值创造

贡献与收益归属相匹配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本地市场特

征和优势作为价值贡献的判定要素 ；要依据经济实质原则

判定实际收益人，由实际受益人承担相应税负 ；是要坚持

居民管辖和地域管辖并重的原则，维护数字经济商业模式

下我国的国家税收利益。

(全文发表于《税务研究》2018年第7期，
作者：励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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